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07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4月3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5月08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2768�

20.4198�

32.2183�

14.8830�

11.2148�

13.6911�

11.7902�

13.1205�

10.1676�

5.7591�

10.2540�

10.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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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6日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5月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6日9:30～11:30，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5日下午15:00至5月6日下午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笋岗西路3009号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黄振光先生。

6、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4人，代表股份257,125,638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2.284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2人，代表股份数206,112,53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1.91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2人，代表股份数51,013,101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0.373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潘贤林先生当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125,63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0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125,63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0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0％。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彭文文、王怡妮律师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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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5月6日以现场方式在深圳

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30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公司董事9人，实际参会表决董事9人，

公司监事及高管等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黄振光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决议事项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第四次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第四次修订

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拟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拟采取措施（修订稿）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9）。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

关事宜有效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

关事宜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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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5月6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

在深圳召开。公司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国英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事项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第四次修订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拟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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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及公司拟采取措施（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13]110号）、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

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

影响以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的假设前提

公司本次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130,000万元的资金， 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145,000,000

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将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的假设前提如下：

1、2018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22.79万元。 2019年3月31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90,549.44万元。 2019年1-3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19.56万元。

2、 假设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2018年的基础上按照0%、10%、20%的增幅分别测算；公

司2019年年末净资产较年初增加额=2019年3月末净资产额+2019年度归母净利润-2019年1-3月归母净利

润。

3、假设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45,000,000股；

4、假设公司于2019年11月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该完成时间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影响，不

对实际完成时间构成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

赔偿责任。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的实际完成时间为准）；

5、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净利润和现金分红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6、上述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

影响；

7、假设宏观经济环境及公司所处行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分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将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基于上述情况及假设，公

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项 目

2018年/2019年3

月31日

2019年/2019年12月31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49,178.51 49,178.51 63,678.51

假设情形（1）：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2018年保持一致，即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6,122.7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90,549.44 94,752.67 224,752.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5 0.1245 0.1215

每股净资产（元/股） 1.84 1.93 3.53

假设情形（2）：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0%，即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6,735.07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90,549.44 95,364.95 225,364.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5 0.1370 0.1337

每股净资产（元/股） 1.84 1.94 3.54

假设情形（3）：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0%，即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7,347.35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90,549.44 95,977.23 225,977.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5 0.1494 0.1458

每股净资产（元/股） 1.84 1.95 3.55

注：1、2019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019年一季度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本期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9年1-3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额；

2、基本每股收益=P0÷S

S=� 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为期初股份总数；S1为

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为

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为报告期缩股数；M0报告期月份数；Mi为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

计月数；Mj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3、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总股本

其中：P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Ei为报告期发行

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为减少净资

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Ek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

动；Mk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4、数据来源于2018年年报及2019年一季报。 由于2019年3月完成重大资产置换，净资产以2019年3月末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基数测算；净利润仍以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测算。

由上表可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预计短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将出现一定程度摊薄。 同时，公司归

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将增加。

公司对2019年度净利润的假设仅为方便计算相关财务指标， 不代表公司2019年的盈利预测和业绩承诺；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核准、何时取得核准及发行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投

资者不应根据上述假设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特定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产生尚需

一定时间，短期内股东回报主要仍通过现有业务实现，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指标存在下降的风险，特此提醒

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发行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回报有所下降，考虑上述情况，公司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坚定以高温合金业务为重点战略转型方向；深化“创新性研发+精细化生产” 高温合金经营模式；加

快高温合金业务产业化整体布局；以微生物制剂业务支持高温合金业务发展；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

资者回报机制，以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股东回报：

（一）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科学统筹制定资金使用方案，严格控制资金流向，公司董

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积极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以保

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同时加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管理，保

证项目如期按时完成，尽快实现投资效益。

（二）坚定以高温合金业务为重点战略转型方向

高温合金行业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经济转型升级战略号召，于

2014年开始进军高端高温合金材料及构件领域，致力于解决制约我国航空发动机综合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问

题。 随着公司对高温合金基础技术研发的深入并取得一定成效，公司确定选择“高温合金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 这一高端制造业作为今后重点战略发展方向。未来，公司将会集中核心资源推进公司战略转型，研发、生产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精密铸造叶片、粉末合金结构件、高温合金母合金及合金粉末，把握高温合

金行业发展战略机遇，推动公司健康发展，为公司股东持续创造价值。

（三）深化“创新性研发+精细化生产” 高温合金经营模式

公司将通过深化“创新性研发+精细化生产” 高温合金经营模式，深入推进高温合金技术研发创新与生产

工艺精细化。 2014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万泽中南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共同投资成立了

深圳市万泽中南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中南研究院” ）。 万泽中南研究院作为高温合金技术研发平

台，进行高温合金产业化所必需的基础技术研发；并且，公司将依托万泽中南研究院研发的创新技术成果，建

立并发展一个或多个产业转化公司，进行批量生产并实现盈利。

（四）加快高温合金业务产业化整体布局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万泽中南研究院已取得了一系列研发成果，已在申请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专利，研发产品性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依托万泽中南研究院在精密铸造叶片生产、母合金熔炼、粉末冶金制

粉等方面的技术积累，公司高温合金业务已基本具备产业化技术基础。 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及多元融资渠道

筹措资金，以万泽中南研究院的研发创新为基础，加快推进长沙精密铸造叶片工程化项目、上海多晶精密铸造

项目、深汕万泽精密铸造科技先进高温合金材料与构件制造建设项目，在高温合金业务的产业化生产中坚持

精细化管理，加快积累生产工艺经验，尽快实现高温合金业务的盈利。 公司力求未来几年内实现战略转型目

标，形成具有核心优势的产品，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五）以微生物制剂业务支持高温合金业务发展

公司于2019年3月完成重大资产置换，以房地产资产置换控股股东持有的优质医药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完

成后，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不再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微生态制剂、高温合金及其制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 公司将以微生物制剂业务的利润支持高温合金业务发展。

（六）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了尊重并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2012】37号）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等

文件的要求，在《公司章程》中完善了利润分配的相关制度安排，并制定了《未来三年（2018-2020� 年）分红

回报规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并不断提高分红政策的透明度，在符合利润

分配的情况下，积极实施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保证股利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切实提升对公司股东的回

报，提升对投资者的回报，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投资回报，以填补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摊薄。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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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5月31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公司关于延长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该次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19年6月4日）。

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尚在审核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

的有效期即将到期，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于2019年5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延长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0年6月3日），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即延长至2020

年6月3日）。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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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暨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19年5月17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 或“会议” ），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1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18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19-035）。

2019年5月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集团” ）以书面方式提

交的《关于提请增加“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函》，现将该函说明如下：

1、临时提案人：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2、增加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公司于2019年5月6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第四次修订

稿）》、《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拟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延长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结合上述情况，万泽集团提议：将2019年5月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预案 （第四次修订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第四次修订

稿）》、《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拟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延长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作为新增临时提案，提请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新增临时提案具体内容如

下：

序号 新增临时提案名称

1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

2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第四次修订稿）》

3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拟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4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5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注：上述新增临时提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7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3、增加临时提案的程序说明：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

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泽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07,934,02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2.28%。 因此，

万泽集团具备提交临时提案的资格，且上述事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决议事项，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2019年4月25日公告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其他事项不变，现将补充临时提案

后的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2018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无需其他部门批准。 召开本次会议的决定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7日下午2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下午15：00至5月17日下午15：

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4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深圳市笋岗西路3009号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6、审议《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8、审议《关于确定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9、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

10、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第四次修订稿）》；

11、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拟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3、审议《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14、听取《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的详细资料详见2019年4月25日、5月7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公司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第8、12、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所有提案 √

1.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

7.00 《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确定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9.00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 √

10.00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第四次修订稿）》 √

11.00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拟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

案》

√

12.00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13.00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证明书、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股权登记日的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号、联系地址、联

系电话、邮编，并附上身份证、股东帐户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复印件。

（二）会议登记时间：2019年5月15日和16日两天，登记时间上午9时至11时半；下午3时至5时。

（三）登记地点：汕头市珠池路23号光明大厦B栋九楼本公司办公室。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于登记和表决时提交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的在股权登记日的

持股证明、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五）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电话：0754-� 88857182；0754-88857382

2.�传真：0754-88857179；

3.�联系人：蔡岳雄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

流程）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34” ，投票简称为“万泽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 5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

为 2019年5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2018年度股东大会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于2019年5月17日下午14时30分， 在深圳市笋岗西路

3009号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的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代为行使以下表

决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所有提案 √

1.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

7.00 《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确定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9.00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四次修订稿）》 √

10.0

0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第四次修订

稿）》

√

11.0

0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拟采取措施（修订

稿）的议案》

√

12.0

0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13.0

0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注：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请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是 □ 否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授权日期：

证券代码：

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7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华发股份九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1,073,2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05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董事局主席李光宁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

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局主席提议并经董事局半数以上董事同意，

推举董事局副主席陈茵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4人，董事李光宁先生、汤建军先生、刘亚非先生、刘克先

生、谢伟先生、许继莉女士，独立董事陈世敏先生、谭劲松先生、张利国先生、张学兵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局秘书侯贵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644,368 99.1084 6,266,560 0.8690 162,293 0.0226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596,868 99.1018 6,266,560 0.8690 209,793 0.0292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594,868 99.1015 6,268,560 0.8693 209,793 0.0292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579,568 99.0994 6,309,840 0.8750 183,813 0.0256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57,019 95.2964 33,732,389 4.6780 183,813 0.0256

6、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2,430,692 98.8014 8,534,249 1.1835 108,280 0.0151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606,368 99.1031 6,280,840 0.8710 186,013 0.0259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596,368 99.1017 6,274,860 0.8702 201,993 0.0281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3,323,805 96.1516 7,570,633 1.0499 20,178,783 2.7985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669,501 99.1119 6,295,440 0.8730 108,280 0.0151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58,839 95.2966 33,780,122 4.6847 134,260 0.0187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388,138 94.5434 6,292,960 5.3413 135,760 0.1153

1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开展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107,839 95.2896 33,827,122 4.6912 138,260 0.0192

1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开展土地购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6,001,886 93.7494 44,889,575 6.2253 181,760 0.025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12,379,0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19,931,9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80,119,703 90.2632 8,534,249 9.6147 108,280 0.122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0,528,766 95.7617 1,351,149 4.238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9,590,937 87.1816 7,183,100 12.6280 108,280 0.190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公司2018年度董事

局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265,285 96.9194 6,266,560 3.0027 162,293 0.0779

2

关于 《公司2018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217,785 96.8967 6,266,560 3.0027 209,793 0.1006

3

关于 《公司2018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2,215,785 96.8957 6,268,560 3.0037 209,793 0.1006

4

关于 《公司2018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202,200,485 96.8884 6,309,840 3.0234 183,813 0.0882

5

关于 《公司2019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的议案

174,777,936 83.7483 33,732,389 16.1635 183,813 0.0882

6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200,051,609 95.8587 8,534,249 4.0893 108,280 0.0520

7

关于 《公司2018年度社会

责任报告书》的议案

202,227,285 96.9012 6,280,840 3.0095 186,013 0.0893

8

关于 《公司独立董事2018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202,217,285 96.8964 6,274,860 3.0067 201,993 0.0969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80,944,722 86.7033 7,570,633 3.6276 20,178,783 9.6691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融资

的议案

202,290,418 96.9315 6,295,440 3.0165 108,280 0.0520

11

关于公司2019年度担保计

划的议案

174,779,756 83.7492 33,780,122 16.1864 134,260 0.0644

12

关于公司向集团财务公司

申请贷款及综合授信的议

案

111,388,138 94.5434 6,292,960 5.3413 135,760 0.1153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经营班子开展对外投资

的议案

174,728,756 83.7248 33,827,122 16.2089 138,260 0.0663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经营班子开展土地购置

的议案

163,622,803 78.4031 44,889,575 21.5097 181,760 0.087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卫、吴肇棕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6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注销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贺骞、王升田、杨凯、江红霞、王建伟、苏

静、苏达明等7名原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254万股限制性股票和2.254万份股票期权；

同意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所涉及的74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已获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13.0095万股

限制性股票、 注销首次授予部分所涉及的74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未满足行权条件的13.0095万份股票

期权。

上述合计注销15.2635万股股票期权以及回购注销15.263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0）、《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68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

时）会议、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的预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并于2018年7月26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

司应当在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19年4月30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票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开始回购股份。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314

证券简称：南山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29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8

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9年5月10日（星

期五）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18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

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

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世云先生、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蒋俊雅女士、公司财务总监沈启盟先生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张阜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7日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１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７８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及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１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２．４８％

，网上初始发行

股数为

１

，

１０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７．５２％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中简科技”

Ａ

股

１

，

１０１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６５２

，

２４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１

，

１１８

，

３９１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８２

，

２３６

，

７８２

个，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８２２３６７８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２７５．９７

倍，高于

１５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２．４８％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００．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

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３９５１８９１５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５３０．４３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

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


